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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人：温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   金花   职务：   党组副书记、局长             

地址：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换成南路 16号              

受委托人：  温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法定代表人：     朱雪芳     职务：  大队长                 

地址：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换成南路 16号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四条规定，我局委托经编制部门                                                

《关于印发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博州政办发 〔 2012 〕 18 号）   批准设立的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以我局名义，并在属于我局劳动保障监

察管辖范围内，行使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权。

本委托书有效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受委托人负责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一份交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留存。



投诉登记表
                                                            编号：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住 所 邮编

其他联系方式

投
诉
人
情
况

身份证件种类
号
码

单位名称（个人姓名）

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或主
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被投
诉人
情况

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注册机关 单位性质

投诉
内容
摘要

投诉
请求
摘要

证据
材料

备注

    投诉人签名：                           监察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投诉人书写，有困难的，可以口述，由劳动保障监察员记录后
签名；

2.投诉人超过 1人的，在投诉登记表（续表）中列明投诉人情况并签名；
3.提供的证据材料须注明原件或复印件及数量。



投诉登记表（续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住所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住所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投

诉

人

情

况

住所

单位名称（个人姓名）

地  址被投诉    单
位情况

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注册机关 单位性质

投
诉
人
请
求
及
证
据

  投诉人签名：                        监察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登记表
编号：                               

投诉人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拖欠人数 拖欠金额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名 称

施工单位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班组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投诉基   

本情况

证据材料

投诉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举报登记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住所 邮编
举报人

情况
其他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个人姓名）

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被举报

人情况

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注册机关 单位性质
举报人认为被举报人在哪些方面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打√）
□ 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  □ 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情况
□ 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      □ 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
□ 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 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
□ 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
□ 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情况
□ 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定金及其他费用和扣押劳动者证件等情况
□ 其他

举报
内容
摘要

举报
请求
摘要

证据
材料

备注
举报人签名：                        监察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举报人书写，有困难的，可以口述，由劳动保障监察员记录后签名；

2.举报人超过 1人的，在举报登记表（续表）中列明举报人情况并签名；

3.提供的证据材料须注明原件或复印件及数量。



举报登记表（续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住所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住所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举

报

人

情

况

住所

单位名称（个人姓名）

地   址被举报     单
位情况

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注册机关 单位性质

举报

人请

求及

证据

举报人签名：                      监察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决定报批表
                                          编号：   

投诉时间 投诉人姓名

地  址

投诉主     

要内容

不予受理   

法律依据

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原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 25号）第十八条规定。

不予受理的  

法定情形

经审查，投诉内容存在如下情形：

□1.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发生在 2年前；

□2.投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是被投诉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的行为造成的；

□3.不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

承办人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决定书

                                 人社监不受字〔     〕 第   号

投诉人：                                                                       

地址：                                                                         

我厅（局）于      年    月    日接到您关于                                 

                                             的投诉。根据《关于实施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5号）第十八条

规定，经审查，您的投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理由与依据如下：

                                                                                                                                                          

                                                                               

                                                                               

                                                                               

                                                                               

                                                                               

同时，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

告知如下：

                                                                               

                                                                               

                                                                               

                                                                               

                                                                               

                                                                               

如不服本不予受理决定书，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案件来源登记表
                                                      编号：温［2024］第 001                            

案件来源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书面审查       投诉    □举报 

□突发事件    □上级机关交办  □相关部门移送   □其他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新疆泰治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性质 

（类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机关事业  □股份制  私营企业  □个体 

□外商投资  □有限责任 □社团      □其他企业                  

单位地址 新疆阿图什市天山路 33号香港城综合社区 6幢 2单元 103室

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注册机关 阿图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     代

表人
朱振光 电 话 13909946711

劳资     负

责人
电 话

基本情况

 

农民工陶丰文、吕发财、秦恒均、李小果、赵海平，王志峰、许小侠等 7

人在哈日布呼镇绥得尔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事外墙保温、喷漆工作，

总包单位新疆泰治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其劳动工资 4.707万元未支付。

承办人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负责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
编号：温人社监字［2024］第 001

案 由 拖欠农民工工资未支付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新疆泰治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
新疆阿图什市天山路 33号香港城综合社区 6幢 2单元

103室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朱振光 职务 执行董事 电话 13909946711

当

事

人

情

况
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案件

来源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书面审查      投诉   □举报 

□突发事件    □上级机关交办    □相关部门移送  □其他

基本

案情

 农民工陶丰文、吕发财、秦恒均、李小果、赵海平、王志峰、许小侠等 7

人在哈日布呼镇绥得尔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事外墙保温、喷漆工作，

总包单位新疆泰治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其劳动工资 4.707万元未支付。  

立案

依据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

承办人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

         温人社监询字〔2024〕第 001号

被调查询问人：新疆泰治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现向你(单位)调查：                   

□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  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情况  
□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 □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
□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  
□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  
□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规
定情况   
□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定金及其他费用和扣押劳动者身份证及其他
证件等情况
其他：                                                                          

请你（单位）于  2024 年 1月 8日前，携带以下资料到我单位接受询问：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财务原始凭证、员工考勤表    
劳动用工管理规章制度      员工花名册         劳动合同文本 
□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保险登记证书                          
□年度劳动用工书面审查登记表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单位工资应付帐本、工资表                                                         
其他资料：  温泉县哈日布呼镇绥得尔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签订的施工
合同，该项目工程款接收凭证、人工工资支付凭证、考勤表及出工记录，关于
陶丰文、吕发财、秦恒均、李小果、王志峰、赵海平、许小侠等 7 人工资支付
说明及欠款情况说明。                                                                                                                 

不按本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接受调查询问的，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三十条之规定处以 2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地址：温泉县环城南路 16 号温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邮编：833500             
承办人签名：                             电话：0909-7710768                                
                                

收件人签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本调查询问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调
查询问人。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受委托人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住址：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住址：                                                                                                      

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代表我单位前往                               

接受调查处理（包括接受询问、提供必要资料、代表本单位进行陈述和申辩、

收受相关法律文书等）。其所有言行均代表本单位立场，特此授权。

    本委托单位还特别声明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１.授权委托书必须有委托单位盖章；

　　２.委托人或委托权限发生变更，必须书面告知执法机构；

３.受委托人需提供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并持相应证件备查。



单 位 用 工 信 息 表

                                         编号：

单位名称（全称）

（ 盖 章 ）

单位性质（类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机关事业  □股份制  □私营企业  □个体 

□外商投资 □有限责任  □社团      □其他企业                   

地址

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注册机关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劳资负责人 职务 电话

使用外来

人员人数

技术工种持

证上岗人数
从业人员总数

订立劳动

合同人数

是否

用工备案

是否按规定

支付劳动者工资

是否按规定

支付加班工资

收取押金

人数及金额

是否缴纳养老保险 应缴纳人数： 实缴纳人数： 缴至期限

是否缴纳失业保险 应缴纳人数： 实缴纳人数： 缴至期限

是否缴纳医疗保险 应缴纳人数： 实缴纳人数： 缴至期限

是否缴纳工伤保险 应缴纳人数： 实缴纳人数： 缴至期限

是否缴纳生育保险 应缴纳人数： 实缴纳人数： 缴至期限

备注

用工单位应如实填写用工信息资料，用工单位若提供虚假用工资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之规定

予以行政处罚。

单位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签收人：                                       签收日期：                                      



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首页）

时 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地 点：　　　　　　　　　　　　　　　　　　　　　　　　　　　　　　

被询问人：　　　　 性别：  　户籍所在地：　　　    　　　　　　　　　

证件种类：　   　　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询问监察员：　　　　　　　　　　　　　　　                        　

其他参加人：　　　　　　　　　　　　　　　　   记录人：　　　　      

笔录内容：

问：我们是劳动保障监察员           、          ，我们的劳动保障监察

证（行政执法证）号是              、            ，现依法向你单位（或

个人）调查（询问）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有关问题，请配合我们工作并

如实回答以下问题，你是否听明白？你是否申请办案人员回避？

                                                                              

               　　　　　　　　　　　　　　　　　　　　　　　　　　　　　　　　　　　　　　　　　　　　　

　　　　　　　　　　　　　　　　　　　　　　　　　　　　　　　　　　　　　　　　　　　　　　

　　　　　　　　　　　　　　　　　　　　　　　　　　　　　　　　　　　　　　　　　　　　　　

　　　　　　　　　　　　　　　　　　　　　　　　　　　　　　　　　　　　　　　　　　　　　　

被询问人签署意见并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询问监察员签名：　　　　　　、　　 　　　     　       年　 月　  日　　　　　　　　　　　　　　　　　　           　　　　　 　　　　　　　　　　

                                              

注：调查（询问）结束后，劳动保障监察员应将笔录交被调查人核对，核

对无误后，由被调查人在每页尾处注明“以上笔录已看过，和我说的一样”，

并签名（修改处签名并加盖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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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续页）

　　　　　　　　　　　　　　　　　　　　　　　　　　　　　           　　　　　　

　　　　　　　　　　　　　　　　　　　　　　　　　          　　　　　　　　　　

　　　　　　　　　　　　　　　　　　　　　　　　　　          　　　　　　　　　

　　　　　　　　　　　　　　　　　　　　　　　　　　　　　           　　　　　　

　　　　　　　　　　　　　　　　　　　　　　　　　　          　　　　　　　　　

　　　　　　　　　　　　　　　　　　　　　　　　　　　　　           　　　　　　

　　　　　　　　　　　　　　　　　　　　　　　　　          　　　　　　　　　　

　　　　　　　　　　　　　　　　　　　　　　　　　　          　　　　　　　　　

　　　　　　　　　　　　　　　　　　　　　　　　　　　　　           　　　　　　

　　　　　　　　　　　　　　　　　　　　　　　　　          　　　　　　　　　　

　　　　　　　　　　　　　　　　　　　　　　　　　　          　　　　　　　　　

　　　　　　　　　　　　　　　　　　　　　　　　　　          　　　

　　　　　　　　　　　　　　　　　　　　　　　　　　　　　           　　　　　　

　　　　　　　　　　　　　　　　　　　　　　　　　          　　　　　　　　　　

　　　　　　　　　　　　　　　　　　　　　　　　　　          　　　　　　　　　

　　　　　　　　　　　　　　　　　　　　　　　　　　          　　　

被询问人签署意见并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询问监察员签名：                                      年   月     日

注：调查（询问）结束后，劳动保障监察员应将笔录交被调查人核对，核

对无误后，由被调查人在每页尾处注明“以上笔录已看过，和我说的一样”，

并签名（修改处签名并加盖指纹）。

 共　 页第   页 



劳动保障监察调查检查记录

被调查检查人：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组织机构代码：                 劳资负责人：          职务：         

注册/登记地址：                               　　   邮编：           

经营/办公地址：                               　 　  邮编：           

社会保险登记号：                                                              

联系电话及其他联系方式：                                                     

负责接受调查检查的主要人员：            职务：       电话：         

                                        职务：       电话：          

                                        职务：       电话：          

调查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时    分

调查检查地点：                                                      

调查检查主要事项：                                                  

                                                                   

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劳动保障监察员佩戴劳动监察标志、出示劳

动保障监察证件，对被调查检查人进行调查检查，现将调查检查情况记录如下：

                                                                              

                                                                              

                                                                              

                                                                              

                                                                              

                                                                              

                                                                              

被调查检查人对此次调查检查的意见：                                          

                                                                    

被调查检查人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调查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页如不够用，可用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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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调查检查记录（续页）

            　　                                                    

                                                                    

            　　                                                    

                                                                    

            　　                                                    

                                                                    

            　　                                                    

                                                                    

                                                                    

            　　                                                    

                                                                    

            　　                                                    

                                                                    

            　　                                                    

                                                                    

            　　                                                    

                                                                    

被调查检查人对此次调查检查的意见：                               

                                                                    

被调查检查人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调查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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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审批表
编号： 

案由（事由）

姓名： 职务（职业）：

家庭地址： 身份证号码：
公民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当

事

人 法人

或其

他组

织
地址： 联系方式：

保存人 保存地点

保存方式 保存期限

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

承办人意见

（保存理由

及依据）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人社监存通字〔      〕第    号

被调查检查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现对被调查检查人

的下列物品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编 号 证  据  名  称 数 量 备       注

保存地点：                                                                             

先行登记保存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隐匿、毁灭证据，违者将依

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之规定处以 2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被调查检查人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承办人签名：                、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调查检查人。 



劳动保障监察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

     人社监存理字〔      〕第    号     

被调查检查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现决定对        

年

    月    日作出的    人社监存通字〔      〕第      号《劳动保障监察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载明的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被调查检查人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承办人签名：                、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调查检查人。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调查延期（中止）报批表

案由（事由）

立案时间 案件编号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地 址

当事

人情

况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延 期

（ 中 止 ）

理 由

延 期

（ 中 止 ）

期 限

承办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案由：                                                             

                                                                   

                                                                   

立案及调查情况：                                                        

                                                                   

                                                                    

                                                                   

                                                                   

                                                                   

认定的违法事实：                                                      

                                                                   

                                                                   

                                                                   

                                                                   

                                                                   

案件调查终结建议：                                                        

                                                                   

                                                                    

                                                                       

  

案件调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报批表

案由 拖欠农民工工资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主要负责人 职务 电话

被调查
处理单位
（人）
基本情况

其他联系方式

违反劳动 保
障法律   行

为事实

2023年 12月 29日，我局收到陶丰文、吕发财投诉新疆泰治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拖欠工资，我局 2024年 1月 2日立案，经核实该单位拖欠 7人工
资 47070元。

适用
法律     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
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
补偿金，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㈠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承办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人社监令字〔     〕第    号 

被责令改正单位（人）：                                               

案由：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                                               

                                                                    

根据（责令改正依据）                                                

                                                                    

                                                                     

                                                                    

责令你（单位）：                                          

                                                                     

                                                                    

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按本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改正完毕，

并将书面改正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报送至我厅（局）。如果你单位拒不履行本

责令改正指令,我厅（局）将依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注：本限期改正指令书一式两份，劳动监察机构和被责令单位各执一份。



案件集体讨论审理记录  
                                           编号： 

案由：                                                              

集体讨论主持人姓名：                 职务：                         

记录人：                                                                      

集体讨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集体讨论地点：                                                                          

违法事实及处理结果：                                                                                                             

                                                                    

                                                                    

                                                                    

                                                                    

                                                                    

                                                                    

相关证据：                                                          

                                                                    

                                                                     

法律依据：                                                          

                                                                    

集体讨论审理意见：                                                  

                                                                    

                                                                                                                     

其他意见：                                                          

                                                                    

参加集体讨论人员：                                                                          

                                                                                                          

                                                                                                                                



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审理记录  
                                              编号：  

案由：                                                                               

集体讨论主持人姓名：                 职务：                           

记录人：                                                                      

集体讨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集体讨论地点：                                                                        

案件情况及违法事实：                                                                                                                                       

                                                                    

                                                                    

                                                                    

                                                                    

                                                                    

相关证据：                                                                                                                          

                                                                    

处罚依据：                                                                                                                                                                                       

                                                                                            

集体讨论审理意见：                                                                                                      

                                                                    

                                                                    

                                                                    

                                                                    

其他意见：                                                      

                                                                    

参加集体讨论人员：                                                                         

                                                                                                          

                                                                      



行政处理案件集体讨论审理记录  
                                     编号：  

案由：                                                                               

集体讨论主持人姓名：                   职务：                       

记录人：                                                                      

集体讨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集体讨论地点：                                                                              

案件情况及违法事实：                                                                                                                                       

                                                                    

                                                                    

                                                                    

                                                                    

                                                                    

相关证据：                                                          

                                                                    

                                                                    

处理依据：                                                                                                                                                                                       

                                                                                            

集体讨论审理意见：                                                                                                      

                                                                    

                                                                    

                                                                    

                                                                    

其他意见：                                                      

                                                                    

参加集体讨论人员：                                                                         

                                                                                                          

                                                                      



案件销案报告

案情简介及查处经过：                                           

                                                                   

                                                                   

                                                                   

                                                                   

                                                                   

                                                                   

                                                                   

                                                                   

销案理由及法律依据：                                           

                                                                   

                                                                   

                                                                   

                                                                   

                                                                   

承办人意见：                                                   

                                                                   

签名：               、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案件结案报告

案情简介及查处经过：                                                         

                                                                    

                                                                    

                                                                    

                                                                    

                                                                       

                                                                    

                                                                    

                                                                       

                                                                      

                                                                                                               

案件执行情况：                                                                                                                  

                                                                     

                                                                    

处理结果：                                                               

                                                                       

                                                                                                                                                                                          

承办人意见：                                                    

                                                                    

签名：               、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

        人社监理告字〔         〕第    号     

被告知人：                                                          

经调查，被告知人的以下行为：　　　　　　　　　　　　　　　　　　　　　　

　　　　　　　　　　　　　　　　　　　　　　　　　　　　　　　　　　　 　　　

违反了以下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现依据以下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拟对被告知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理：

1.                                                               　　　　　　　　　　　　　　　　　　　　　　　　　　　　　　　　　　　

　 　　　　　　　　　　　　　　                                          

2.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告知人如对该行政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

日起五日内向我厅（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被告知

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我厅（局）地址：　　　　　　　　　　　　　　　　　邮编：　　　　　　　    

监察员签名：　　　　　 　　 　、　  　　          电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告知人。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人社监罚告字〔         〕第    号  

被告知人：                                                          

经调查，被告知人的以下行为：　　　　　　　　　　　　　　　　　　　　　　 

　　　　　　　　　　　　　　　　　　　　　　　　　　　　　　　　　　　 　　　

违反了以下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现依据以下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拟对被告知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                                                               　　　　　　　　　　　　　　　　　　　　　　　　　　　　　　　　　　　

　 　　　　　　　　　　　　　　                                          

2.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告知人如对该行政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

日起五日内向我厅（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被告知

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我厅（局）地址：　　　　　　　　　　　　　　　邮编：　　　　　　　     

监察员签名：　　　　　 　　 　、　  　　      电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告知人。



陈述申辩笔录（首页）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文号：                          

被告知人：                            　　　　　　　　　                      

陈述申辩人姓名：             职务：          电话：                              

陈述申辩日期：              年     月     日 时间：      时     分  

地点：  　　　   　                                            

陈述申辩内容：                                                                                            

                                                                             

                                                                                            

                                                                                            

                                                                                           

                                                                                           

                                                                                            

                                                                                            

                                                                                            

                                                                                                                                                                                       

                                                                                            

                                                                                                                                                                                       

                                        　　　                                                    

                                                                                                                                                                                       

陈述申辩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察员签名：               、                         年   月    日

注：如本页不够用，可用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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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申辩笔录（续页）

                   　　                                            

                   　　                                            

                   　　                                            

                   　　                                            

                   　　                                            

                   　　                                            

                   　　                                            

                   　　                                            

                   　　                                             

                   　　                                             

                   　　                                             

                   　　                                             

                   　　                                             

                   　　                                             

                   　　                                             

                   　　                                             

                   　　                                             

                   　　                                             

                   　　                                             

陈述申辩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察员签名：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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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人社监听告字〔     〕第   号

    

被告知人：                                                                    

经调查，被告知人的以下行为：                       　                     

                                                                                            

                                                                              

违反了以下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现依据以下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拟对被告知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六十四条的规定，被告知

人有权要求听证。被告知人如果要求听证，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五日内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视为被告知人放弃听证要求。

听证机关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告知人。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人社监听通字〔    〕第   号

听证申请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的规定，应听证申请人的听

证要求，决定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                      

                                就                                 

一案举行行政处罚听证会，届时凭本通知准时参加。若无故缺席，视为听证申

请人放弃听证要求。听证会可由听证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本人）参加，

也可委托 1-2名代理人参加。

本次听证会由                  担任主持人，             任听证员，

                 任书记员。在参加听证前，必须做好以下准备：

1.携带有关证据材料；

2.通知有关证人出席作证；

3.如委托代理人参加的，须提前办理委托代理权限的授权手续；

4.如申请听证主持人和其他人员回避的，应及时提出申请。

听证机关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听证申请人。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听证笔录（首页）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文号：                           

案由：                                                             

听证当事人姓名：               职务：             电话：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承办本案监察员：                                                   

听证主持人：              听证员：              书记员：           

听证方式：  □公开听证   □不公开听证

听证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听证地点：                                                         

参会人员：                                                         

听证记录：                                                         

                                                                   

                                                                   

                                                                   

                                                                   

                                                                   

                                                                   

听证当事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察员签名：               、                          年   月   日

与会其他人员签名：                                                  　　                                          

                　　                                                

                                                                         

                                                               

注：如本页不够用，可用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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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听证笔录（续页）

                                                                   

                                                                   

                                                                   

                                                                   

                                                                   

                                                                   

                                                                   

                                                                   

                                                                   

                                                                   

                                                                   

                                                                   

                                                                   

                                                                   

                                                                   

                                                                   

                                                                                                                                      

听证当事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察员签名：               、                          年   月   日

与会其他人员签名：                                                  　　                                          

                　　                                                

                                                                                                                        

   

 共　 页第   页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会议记录  
  编号： 

案由：                                                             

集体讨论主持人姓名：                   职务：                      

记录人：                                                           

集体讨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集体讨论地点：                                                      

案件情况及违法事实：                                                

                                                                    

                                                                    

                                                                                                                                       

                                                                    

                                                                    

相关证据：                                                          

                                                                    

                                                                    

处罚依据：                                                          

                                                                     

                                                                     

参加集体讨论人员具体意见（含每个人）：                               

                                                                   

                                                                   

                                                                   

集体讨论拟处理意见：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行政处理案件集体讨论会议记录     
 编号： 

案由：                                                             

集体讨论主持人姓名：                   职务：                      

记录人：                                                           

集体讨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集体讨论地点：                                                      

案件情况及违法事实：                                                                                                             

                                                                    

                                                                    

                                                                     

                                                                    

                                                                     

相关证据：                                                           

                                                                    

                                                                     

处理依据：                                                          

                                                                     

                                                                    

参加集体讨论人员具体意见（含每个人）：                               

                                                                     

                                                                       

                                                                     

                                                                    

集体讨论拟处理意见：                                                

                                                                    

                                                                    

                                                                          
                                                                    



复杂、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集体讨论记录  
编号：

案由：                                                                                     

集体讨论主持人姓名：                    职务：                       

参加集体讨论人员：                                                                          

                                                                                            

                                                                                            

记录人：                                                                      

集体讨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集体讨论地点：                                                                          

案由及案件情况：                                                                                           

                                                                                            

                                                                                           

                                                                                            

                                                                                           

违法事实：                                                                                            

                                                                                           

                                                                      

                                                                     

相关证据：                                                                                            

                                                                                            

                                                                                           

处罚依据：                                                                                                                                                                                       

                                                                                            

集体讨论决定意见：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报批表

单   位 地　  址

个   人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　  务

单位:        元
处理

种类
罚款金额

个人:        元
共      元

处理

原因

和事实

处理

依据

承办人

意 见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报批表

单   位 地　  址

个   人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　  务

单位:        元
处罚

种类
罚款金额

个人:        元
共      元

处罚

原因

和事实

处罚

依据

承办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人社监理字〔      〕第   号

被行政处理人：                                                     

案由：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                                                                                                                  

                                                                             

                                                                             

                                                                    

根据（行政处理依据）：                                                      

                                                                             

                                                                             

                                                                             

决定给予你（单位）下列行政处理：                                                                             

                                                                             

                                                                             

                                                                             

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如不服本行政

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起诉。在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履

行本行政处理决定的，我厅（局）将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行政处理人。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人社监罚字〔      〕第   号

被行政处罚人：                                                                

案由：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                                         

                                                                              

                                                                                                                                              

根据（行政处罚依据）：                                                                                                               

                                                                              

                                                                    

决定给予你（单位）下列行政处罚：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

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起诉。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厅（局）

将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行政处罚人。   



劳动保障监察送达回执

                                                编号：2023004      

受送达人 于彦雨 

送达地点

案    由
农民工万宏刚等反应拖欠农民工工资

送达文书名称 字号 收到时间
受送达人

签名或盖章

劳动保障监察
调查询问通知
书  

博
博州人社监询字
〔2023〕第 004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送 达 人： 

送达方式：

                                                        
  年   月   日

不能送达理由：

备注：

注：发生拒收情况时，需有社区人员在场，记明情况，留下送达文件即为送达。



劳动保障监察电话告知记录表                                            

                                             编号：

案件编号 投诉人 投诉时间

投诉基

本内容

告知时间 告知时长

拨出号码 接听号码

发话人 受话人

拨打地点 在场人员

告

知

内

容

接听人

意  见

记录人 记录时间



劳动保障监察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人社监催字〔      〕第   号

                        ：

    本（厅）局关于        年     月   日向你单位送达的《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人社监罚字〔     〕第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

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厅）局作出的行政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

请你单位自收到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                                                             

2.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 本（厅）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收到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五

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监察员：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行政执法证号：                                                      

当事人签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行政处理案件结案报告

案情简介及查处经过：                                                        

                                                                    

                                                                    

                                                                    

                                                                    

                                                                    

                                                                       

                                                                                                   

案件执行情况：                                                                   

                                                                    

                                                                    

处理结果：                                                                     

                                                                      

                                                                       

                                                                    

                                                                       

                                                                    

承办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

案情简介及查处经过：                                                        

                                                                    

                                                                    

                                                                    

                                                                    

                                                                    

                                                                       

                                                                                                   

案件执行情况：                                                                   

                                                                    

                                                                    

处罚结果：                                                                     

                                                                      

                                                                       

                                                                    

                                                                      

                                                                    

承办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案件结案审批表

    人社监理结字〔       〕第      

号

案由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被监察单位
（个人）
情况

代理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案件
来源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书面审查        □投诉    □举报 

□突发事件    □上级机关交办    □相关部门移送    □其他

办案经过及
违法事实

处理结果和
执行情况                                          

承办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案件结案审批表

    人社监罚结字〔       〕第      

号

案由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被监察单位
（个人）
情况

代理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案件
来源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书面审查       □投诉    □举报 
□突发事件    □上级机关交办    □相关部门移送   □其他

办案经过及
违法事实

处罚结果和
执行情况                                          

承办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结案审批表

    人社监结字〔      〕第     号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案由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被监察单位
（个人）
情况

代理人姓名 职务 电话

案件
来源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书面审查        □投诉    □举报 
□突发事件    □上级机关交办   □相关部门移送    □其他

办案经过及
违法事实

处理结果和
执行情况                                          

承办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销案审批表
    人社监销字〔      〕第     号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案由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被监察单位
（个人）  
情况

代理人姓名 职务 电话

案件
来源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书面审查        □投诉    □举报 

□突发事件    □上级机关交办    □相关部门移送    □其他

销

案

理

由

经调查，该立案案件存在如下情形：
□1.违法事实不能成立；
□2.违法情节轻微，且已改正；
□3.被调查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解散、关闭，没有财产进行分配，又没
    有相关义务承受人；
□4.不属于立案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5.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职权范围；
□6.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 15条应当或者已经
    由劳动争议处理或诉讼程序办理；
□7.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超过 2年；
□8.其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撤销立案的情形。

   

承办人   意
见

    依照《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建议撤销
立案。

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处理强制执行申请书

                                       人社监理申字〔      〕第     号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被申请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案由：                                                                        

对被申请人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我厅（局）已于    

           年   月   日依法对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该案的《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人社监理字〔       〕 第      

号，已于　　   年　 月　 日送达被申请人。

    迄今，被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特申请你院强制执行以下行政处

理： 

1.                                                                                                                                               　　　　　　　　　　　　　　　　　　　　　　　　　　　　　　　　

2.                                                                                                                                                  　　　　　　　　　　　　　　　　　　　　　　　　　　　　　　　　　　

3.                                                                                                                                                    

附件：1.《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副本     份

2.有关材料　　　　份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

                                    人社监罚申字〔      〕第     号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被申请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案由：                                                                        

对被申请人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我厅（局）已于

        年   月   日依法对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案的《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        人社监罚字〔       〕 第    号，已

于　　  年　 月　 日送达被申请人。

迄今，被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特申请你院强制执行以下行政处

罚： 

1.                                                                                                                                               　　　　　　　　　　　　　　　　　　　　　　　　　　　　　　　　

2.                                                                                                                                                  　　　　　　　　　　　　　　　　　　　　　　　　　　　　　　　　　　

3.                                                                                                                                                    

附件：1.《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     份

2.有关材料    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审批表

案件性质 涉嫌罪名

被监察单位

或个人

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

地  址 电  话

基本违法

事实及移

送理由

承办人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人社案移字〔      〕    号

    

                        公安（厅）局：

                                                                                                                                        　　　　　　　　　　　　　　　　　　　　　　　　　　　　　　　　　　　　　　　　　　

一案，经查，                            的行为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          条的规定。根据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

案件的规定》，现将有关材料移送你厅（局），请审查决定是否予以立案侦查，

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我厅（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案卷     册      页

其他文书和证据：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

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不立案决定提请复议书

                                       人社案提字〔      〕    号

    

　　　　　　　　　　公安（厅）局：

                                                                   　　　　　　　　　　　　　　　　　　　　　　　　　　　　　　　　　　　　　　　　　　

一案因当事人涉嫌犯罪，我厅（局）于        年     月     日将有关材料

移送你（厅）局。现你（厅）局认为                                      

                                                             ，决定

不予立案。根据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九条规定，

现提请你厅（局）复议。理由如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立案监督建议书

                                   人社案建字〔      〕    号

　　　　　　　　　　人民检察院：

                                                                   　　　　　　　　　　　　　　　　　　　　　　　　　　　　　　　　　　　　　　　　　　

一案因当事人涉嫌犯罪，我厅（局）于       年    月    日将有关材料移

送                    公安（厅）局。但该（厅）局以                                      

                                          为由，决定不予立案。我厅

（局）认为，                                                                

                                                                     

                                                             ，根据

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建议你院对此

案进行立案监督。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案卷     册      页

其他文书和证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移送案件通知书

      人社监移通字〔    〕第    号

　　　　　　　　　　　：

　　  　　　　　　　　　　　　　　　　　　　　　　　　　　　　　　　　　　　　　　　

一案，经查，因                                                         

　　　　　　　　　　　　　　　　　　　　　　　　　　　　 　　　　　　　　　　　　　　　 　　　　　   　      　

　　　　　，该案件不属于我局管辖。根据                                

             的规定，现移送你单位。 

请查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案卷材料共      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协助查询不动产登记情况的函

                                             人社监查〔   〕号                          

                                ：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 724号）第四十条规定，

在查处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中，经

批准，需向你单位查询下列当事人不动产登记情况，请予协助，并在 5个工作

日内反馈查询结果。

 

序号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 查询内容 备注

1

2

……

 

                                   

劳动保障监察员（签名）：                                         

联 系 方 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协助查询不动产登记情况复函

                                                  〔   〕号

                          

                                ：

    你单位发来的关于协助查询不动产登记情况（         人社监查〔   〕

号）收悉，现将查询结果复函如下：  

 

序号 当事人姓    

名或名称

证件号 查询目的 查询结果 查询  日

期

1
协助办理      

拖欠农民工  工

资案件

2
协助办理      

拖欠农民工  工

资案件

……

查询人员（签名）：                                               

联系电话：                                                      

                       

                            



                                    （自然资源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查询车辆登记情况通知书

                                            人社监查〔   〕  号

                                ：

根 据 《 保 障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条 例 》 第 40 条 规 定 ， 在 查 处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过程中，需向你单位查询下列当事人车辆登记情况。请予

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

1.被查询当事人名称/姓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件号码：                                                                                    

3.配合查询当事人未报废注销车辆信息内容（打“√”项）：

    号牌号码□  号牌种类□   车辆品牌□  车辆类型□

 

劳动保障监察员（签名）：1.                    2.                

联 系 方 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查询车辆登记情况回函

函〔   〕  号

 

                                ：

你单位发来《查询车辆登记情况通知书》（    人社监查〔    〕  号）

收悉。按照要求，我单位依法查询                                     

            车辆登记情况。现将查询结果提供你单位（附后）。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询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查询单位银行账户通知书

                       人社监查〔   〕号                          

                                ：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 724号）第四十条规定，

我单位在查处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中，经批准，需向你行查询下列单位银行账户信息，请予协助，并及时反馈查

询结果。

    被查询单位信息：

    1.单位名称：                                                    

2.银行账号：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查询内容：                                                   

劳动保障监察员：1.                       2.                     

联 系 方 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查询单位银行账户回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

你单位发来的《查询单位银行账户通知书》（     人社监查〔     〕   号）收

悉。按照要求，我单位依法查询                               账户情况，

现将查询结果提供如下：

                                                            

                                                            

                                                            

                                                             

                                                            

                                                             

相关资料（共    份    页）附后。上述信息以及相关资料真实、合法、

有效。

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系人：                                                 

联系方式：                                                          



 

                      （银行业金融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案卷卷宗

                          人社监字〔   〕   号

案  由

案件来源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书面审查 □投诉  □举报

□现场突发  □上级机关交办 □相关部门移送  □其他

投诉（举报）人

被投诉（举报）

人（单位）

受理人

承办人

案情摘

要及处

理结果



卷内备考表

受理日期 立案日期

结案日期 归档日期

全宗号 目录号 案卷号



卷宗目录

本卷情况说明：   

                  立卷人：                               

                  检查人：                                                           

                  立卷时间：                                                       



序号   内    容 页    码

1 第    页

2 第    页

3 第    页

4 第    页

5 第    页

6 第    页

7 第    页

8 第    页

9 第    页

10 第    页

11 第    页

12 第    页

13 第    页

14 第    页

15 第    页

16 第    页

17 第    页

18 第    页

19 第    页

20 第    页

21 第    页

22 第    页

23 第    页

24 第    页

25 第    页

26 第    页

27 第    页

28 第    页

29 第    页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文书使用填写说明及有关要求

为规范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文书的制作和使用，根据《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和《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要

求，现将我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文书使用填写说明及有关要求规

定如下：

一、文书名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名称均采用“劳动保障监

察”。用人单位名称应写全称并以工商营业执照登记名称为准。

二、文书编号。统一为“人社监字〔   〕第  号”，方括号

内为年份并使用公元全称，去掉“年”字，例如“2008”不得写

成“08”；年份和序号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序号按 001三位始

向下顺延。需手工编号的各项法律文书，可由总队、支队或各区

（县）大队自行编制。

三、单位性质。法律文书中的“单位性质”是指：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机关事业、股份制、私营企业、个体、外商投资、有

限责任、社团、其他企业。

四、引用条款。文书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时，应当直接标明具体的条

款，并引用原文。

五、文书填写及发送。法律文书的填写应当用钢笔或中性笔，

不能使用铅笔或圆珠笔。对外发出的各项法律文书均需有两名

（含两名）以上劳动保障监察员的签名。

六、送达事项。需要用人单位签收的法律文书，如用人单位



拒不签收，均按照民事诉讼法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法律文书收

件人应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

七、文书规范及管理。

1.文书尺寸。统一使用 A4幅面纸张（210mm×297mm）印制

（特殊要求的除外）。

2.文书标题字体是小二黑体，表格内字体是小四仿宋，表格

外字体是四号仿宋。

3.文书页数在 2页或者 2页以上的，需在页码处标注“共 x

页第 x页”。

4.取消一式两栏或多栏文书，统一采用一式多份文书。

5.劳动保障监察案卷归档卷宗统一使用牛皮纸装订。、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1年 12月 6日印发


